
（2022）宁0104民初12061号

马应忠、马宏梅、田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马应忠、马宏梅向原告支付购车款117253元；
2.被告马应忠、马宏梅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35176元（117253元×
30%）；3.被告田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请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171号

刘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穆英与被告刘华
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吴穆英就（2022）
宁 0104民初 717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一、撤
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2）宁0104
民初717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
或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二、本案
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5575号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洲洋与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及第三人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5575号民事判决：被告宁夏
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卢洲洋借款40万元，支付利息498960元、复利560473.42元，共计1459433.42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7935元、公告费300元，均由被告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911号

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洲洋与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夏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
作出（2022）宁0104民初391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卢
洲洋借款170.9万元，支付利息2371750.2元、复利2677462元；二、被告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卢洲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6380元，退还原告卢洲洋15220元，应收取61160元，由原告卢洲洋负担2544元，由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861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现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兰花花大酒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崇友电梯有限公司
诉被告银川兰花花大酒店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电梯维护保养费25200元，逾期付款违约
金 2520元，合计 2772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82号

白鑫莉、李东：

本院受理原告王慧兰与被告白鑫莉、李东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房
屋租金共计 98524元；2.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支
付租赁期间采暖费 10592.21元，物业费 7944.48
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执恢984号

官振俊、官生升、官华、官富、宁夏神洲建材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张立业与被执行人官振俊、官生升、官华、官富、宁夏神洲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宁0104民初467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定被执行人官振俊偿还申请执行人张立业借款140万元及
利息217249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140万元自2019年3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被执
行人官生升、官华、官富、宁夏神洲建材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该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执行人
官振俊追偿；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利息待核算）。承担案件受理费18400元，依法缴纳执行费18867元，以上
共计1654516元。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张立业申请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官振俊名下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县利民东路南侧东方嘉苑·御景世家20号楼02号房（产权证号：宁（2018）贺兰县不动产权第H0013044号）、宁夏回族
自治区贺兰县利民东路南侧东方嘉苑·御景世家20号楼03号房（产权证号：宁（2018）贺兰县不动产权第H0013069号）以清
偿欠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2021）宁0104执恢98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们于2022年11月2日上午9：30分到本
院执行大厅选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于2022年12月2日上午9点到本院执行大厅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请在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或者未提本院将择期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评估房产进行
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第二次拍卖可在第一次拍卖流拍价基础上下浮20%）。如你们届时不
到场，将视为你们放弃选择权，并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797号

王诗淼：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英诉被告王诗淼定金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979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诗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原告王英返还定金 18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诗淼负担。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296号

汪洋：

原告贠陆忠与被告王万功、汪洋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贠陆忠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咨询服务费
900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200000元；以上合计1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公司
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
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511号

柴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与被告柴燕信用卡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柴燕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
本金 29981.22元、利息 1849.23元及费用 1631.1元（利息暂算至 2022年 4月 15日，
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
之日止），以上各项合计 33461.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兴元农牧业有限公司、银川兴元农牧业有限公司老延安宾馆分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崇友电梯有限公司诉被告银川兴元农牧业有限公
司、银川兴元农牧业有限公司老延安宾馆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电梯维护保养费 252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2520元，合计 2772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公司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天宝、马爱义、陈彩合、马天春：

本院受理的原告邵生兰与被告马天宝、马爱义、陈彩合、马天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02
民初 25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天宝、马爱义、陈彩合
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邵生兰返还借款本金 63000 元，支付利息
83275.50元。2021年 9月 18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15.8%计算，直至借
款本金返还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马天春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返还责
任；三、被告马天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天宝、马爱义、陈彩合
进行追偿。公告费 600元、案件受理费 3226元，由被告马天宝、马爱义、陈
彩合、马天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吕少静与你及第
三人陈建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250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 803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聚晨
晟沙石料场与你及第三人陈建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25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3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法报广告2022年 9月 29日 星期四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8

关于对宁夏优卡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投资参与人员登记确认的通告

永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已对宁夏优卡特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现案件已进入司法审计
阶段，为收集案件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
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1.请提供案件线索；
2.请未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的宁夏优卡特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投资参与人”，于工作日时间到永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登记备案，如工作日无法登记备案的，请提前电话预约办理
（联系电话：0951-8610580）。

注意事项：

1.请投资参与人本人携带身份证、本人参与该公司发生业
务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转账记录、现金收据记录、手机
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购买商品的凭证等原件、复
印件相关书面材料及相关音视频资料。

2.逾期未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手续的，相关法律责任自
负，受理截止日期为2022年10月15日。

3.公安机关提醒：发布虚假信息、混淆视听、煽动滋事、干
扰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特此通告。

联 系 人：张警官 咨询电话：0951-8610580
永宁县公安局

2022年9月29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现对“昇兴（宁夏）包装有限公司三片罐制罐生产

线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环评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9yjhWJ88acGyiUjkWCdug 提取码：hsu2
（二）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或邮寄的方式将意见提供给建设单位。

（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昇兴（宁夏）包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娜 电 话：18095489520
邮 箱：18095489520@126.com
收信地址：宁夏贺兰工业园区

昇兴（宁夏）包装有限公司三片罐制罐生产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2022年 4月 21日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根据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申
请，裁定受理宁夏宁馨儿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馨儿公司”）强制
清算一案，为保障清算程序的顺利推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二）》第八条之的规定，指定
宁夏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宁馨儿公
司清算组。

宁馨儿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至 2022年 11月 11日止，向宁馨儿公
司清算组（通讯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金凤区黄河文化创展中心23层，联
系人：苏雨，联系电话：15509587775）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馨儿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
馨儿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2年 11
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因疫情防

控原因，债权人采取线上（网络）会议的
方式进行参加（地址见公告下方）；如延
期召开，则由清算组提前十日另行通知。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并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线上网络会议电脑端参会网址：
https://xyb.citicbank.com/yft/
线上网络会议手机端参会二维码：
特此通知。

宁夏宁馨儿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9月29日

债权申报公告

公 告
宁夏悦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已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

程序，并指定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为推进案件办理，现管理人公
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作废所有以宁夏悦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刻
制或由宁夏悦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的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

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宁夏悦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财产（包
括但不限于实物资产、财务账册、资质证照、文件资料等）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交付财产。如逾期未交付，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财产持有人自行承担。

宁夏悦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9月2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现对《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煤焦油及低碳烷烃循环综合利用填平
补齐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主要建设加热炉、裂解塔、分馏塔等装置

及相关辅助设施。整个生产过程对“三废”污染源及噪声均采取了相应的
防治措施。项目建成后年产5.76万吨轻烃、13.44万吨轻质煤焦油、1.2万吨
重烃、7.62万吨电极焦等产品。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RYFWN9eJKMvFdesaF9KVA 提取

码：xsql获取电子版，也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版文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

的建议和意见，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参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

出 意 见 。 公 众 意 见 表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wPDuRf⁃
wOfT-Ror5iSq6M1w 提取码：8sbl。

五、起止时间
2022年9月28日至2022年10月14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经理
电话：18695536786
地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报告书编制单位：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电话：010-61917210。

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煤焦油及低碳烷烃循环综合利用填平补齐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注销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艺萃文化艺术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640104MJY0531110,

办学许可证证号：教民164010470001431号），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艺萃文化艺术学校

2022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双碳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BMFYTP0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2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双碳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天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H65J1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天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中集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22054603675E），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25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15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中集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为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5YBH83N），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2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为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公告
孙雨柔、赵蒙爱、柳盼元、张靖、杨淑

淑，你们已从本单位自愿离职，离职时间
分别为：2022年8月17日、2022年7月18
日、2022年 8月 24日、2022年 7月 15日、
2022年 8月 19日，按照劳动合同法和公
司规章，现公司决定与你们解除劳动合
同关系。请你们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
日内，到公司办理线上解除劳动合同相
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简阳市海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银川市康平路分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地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5YBH75U），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万元
整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整，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宁夏地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注销公告
宁夏观平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100MA76CWR42Q），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观平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2年9月29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自来水供

水 协 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640104MJY357692F），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协会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协会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自来水供水协会

2022年9月29日

通知
合作社成员贺龙山：

本合作社定于 2022 年 10 月
14日 9时在合作社办公室召开成
员大会。会议内容：关于合作社注
销事宜，请准时参加会议。特此通
知。

宁夏圣地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2年9月29日

公告
车 辆 宁 A76731

已经灭失，现需办理

注销手续，同时办理

道路运输许可证注销

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蓝天源运输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公告
员工杨少峰（身份证号 64012219******

0313），你于2022年8月14日起已连续矿工43
天，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
现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因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特此公告，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归，责任自负。

宁夏兆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公告
陈学英：

因你擅自离职严重违反我公司的规章制
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条规
定，公司决定自即日起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
系，请你在1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
期未办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银川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兰花花大酒店：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崇友电梯有限公司诉被告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兰花
花大酒店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电梯维护保养费
21992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160元，合计2415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营业部信用卡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为维护金融债权，对下列信用卡（含贷记卡、准贷记卡）持卡人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持卡人尽快履行偿还信用卡欠款本息的义务，否则我行将依法追究持卡人的法律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皆由持卡人承担。 时间：截至2022年8月31日 单位：元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朱嘉骏 640102********1216 106798.34 236
倪淑英 640111********1248 20448.11 297
魏福元 622722********4917 11935.54 481
马晔 640122********1233 1424.41 345
赵雯静 640103********1820 6094.42 261
韩建军 620525********1833 2995.79 723
谢红娟 640121********2564 17431.86 291
魏金萍 640381********2129 1652.25 325
魏金萍 640381********2129 6928.76 287
李积江 622226********051X 15035.05 236
吴剑 640202********3410 11852.47 257
郑波 640121********0270 5777.51 261
马治虎 642226********121X 3054.14 230
史春渔 640382********3726 25102.49 277
杨梅 642102********3747 5990.88 233
张倩怡然 640103********1244 7077.21 230
马永昌 642127********0459 2973.39 257
郭淑玲 642103********1646 9306.36 236
孟庆雪 640221********1523 23938.47 294
刘子花 612726********0021 4891.92 258
王玺喆 640103********0640 150570.44 303
刘建华 132301********1317 46479.62 325
刘荣 642124********0628 66464.14 325
韩冰 640102********1823 4632.82 322
王学伟 640122********1532 6049.08 257
李兴中 612731********2215 73875.4 328
郝帅 612731********2213 78614.39 267
贾友荣 320421********0254 2016.92 261
李晓燕 640202********0048 630.23 328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王彦沣 640103********0939 4298.72 294
刘安民 622827********4314 8943.14 322
王荣娟 640122********0322 19798.68 322
张全成 640122********0319 6102.7 291
闫婷 640223********0525 18285.79 230
李鹏程 642124********173X 26016.66 233
李洋洋 341623********9022 1839.5 254
张瑞 640111********0318 11558.02 291
樊少华 640102********152X 8346.6 322
刘来军 320322********5611 13857 216
雷丹 640381********0644 36033.11 322
洪海堤 350583********1031 10806.37 281
宋涛 640381********0015 1300.89 251
蒲玉琴 642103********5129 17868.85 294
蒋燕 642103********068X 10952.9 261
郑国涛 640121********2855 34494.65 261
杨燕 640221********2425 11696.33 291
尹蛟 640102********031X 8439.06 261
吕强 512927********4679 4039.24 281
段春玲 640381********1846 32946.83 261
尚小飞 612727********3945 1480.57 230
马天骄 640302********0015 9887.27 315
牛爱茹 640102********1528 11913.24 410
徐亚娟 640122********1825 2406.63 230
陈志 420116********3354 1207.71 261
吴吉勤 642226********0420 80447.18 322
杨自仁 642127********3279 8646.7 322
汪洋 640321********1715 24150.99 226
杨佳 640382********2225 3801.9 322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杨佳军 640302********3714 3008.44 291
吴国林 640324********3211 598.79 230
谢康泰 640203********0518 8169.38 257
田百龙 642222********0417 8075.83 322
沈丽莉 640381********0628 8267.21 291
郭红琴 642221********1605 26997.14 355
高岚 152922********0047 36306.07 261
刘荣 642124********0628 47517.34 291
霍风云 142702********2125 31030.6 291
王惠芳 640102********0945 3154.98 322
马维章 642221********4099 16605.6 287
王天龙 622323********651X 6265.9 414
廖涛 640103********0016 4943.79 264
王建华 640121********0036 9518.66 257
许海涛 452824********0017 8396.39 281
白改艳 612726********3920 231.65 267
易麟 640102********1525 2476.57 291
王波 152801********6213 19943.79 475
马立群 640102********0928 4846.56 288
姜雄 642221********1975 76109.15 325
孙巧玲 640323********142X 4482.69 322
马玉莲 640221********3028 2636.29 223
刘艳 640121********162X 5657.76 322
王惠霞 622723********1422 7321.76 468
舒涌泉 640102********0932 20493.28 322
赵春花 640122********1528 13605.09 291
赵惠琴 130402********1529 35218.24 230
赵朝霞 640202********1024 35242.59 230
马岩 640103********0010 4317.95 287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刘夭珍 612323********2428 4231.77 223
舒涌泉 640102********0932 37847.95 325
何海魁 622424********001X 23311.41 554
刘莉 640121********2849 52160.98 230
王勇 642226********0430 2630.74 383
纳磊 640121********1114 4820.18 318
任亚茹 640221********0627 924.63 322
郭薇 640381********2426 2676.99 226
魏绍明 230822********6834 3598.35 254
马成龙 642223********5113 2045.31 226
徐永德 511321********2677 15465.45 226
李勇 642124********175X 6266.09 220
孟凡珍 412322********3019 68.66 230
张锁学 621026********331X 5411.18 291
马占龙 640111********2711 19558.77 230
白霞 612732********4843 1705.68 254
郑建军 642101********0313 19872.29 291
陈莉娇 640122********1228 8487.92 291
周志强 640102********0912 37064.62 450
贺文芳 642124********0668 32821.26 254
王建白 130982********2919 24570.66 315
蔡秀芳 640122********0046 8336.61 223
马林平 640111********2413 7462.95 420
刘进平 642124********1111 10897 322
马海霞 640103********2122 37363.21 328
刘建华 132301********1317 50428.59 297
刘庆 642102********0014 6992.37 261
樊苗苗 622826********0621 5170.72 376
祁玉娴 640122********1827 4242.22 284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周达刚 640102********0915 40530.75 291
刘玉琴 642123********0921 25733.65 261
马丽梅 642223********0325 2648.8 498
纳贤 640111********1214 9823.18 287
丁慧刚 362202********5056 3486.61 223
陆志勇 640103********0018 114279.52 328
李兴国 620422********0811 11857.36 230
张引弟 642221********2122 5818.06 230
马银会 642221********0537 2501.09 315
马琪佳 640322********231X 11653.14 308
熊嫦青 420400********0545 18306.46 287
邱杰 642124********1113 16215.38 318
李军 642222********1011 48.97 230
王成辉 622724********091X 2081.69 267
范佳俊 640111********1211 13270.57 291
赵康 642222********0079 60.66 690
吴文 612726********7827 11977.38 230
苏娟 640324********1065 12717.23 247
马燕 640111********0921 17435.46 417
马燕 640111********0921 10500.93 414
段宏亮 640122********121X 25758.93 291
王军梅 642223********4321 803.34 261
杨胡林 640382********3731 20770.23 233
梁永强 610523********5479 5944.23 257
王姣喜 430626********5368 57855.88 261
吕慧 150102********0625 4646.51 254
张占红 640522********0213 1096.65 254
崔玮 640102********1531 1905.25 287
马少芳 640204********2022 9655.57 315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周彩红 622722********1063 4778.88 358
海瑞 642221********3794 11757.37 294
刘启鹏 642222********0810 17360.94 308
丁小燕 622701********1826 18342.13 257
陈英 640111********1229 8832.47 230
邓杏杏 341223********4123 11265.24 325
马民 130682********0034 3906.95 220
马林鹃 622724********1523 13236.08 328
夏彦茹 640122********0324 28778.48 297
金仲仓 642222********2415 13292.92 264
景建军 622722********0210 4859.96 264
郭会霞 622826********0028 13228.39 291
牛金柱 642221********0376 1907.08 257
耿学军 640121********821X 3324.94 223
刘延伟 610622********0515 4692.15 257
马彦萍 640122********1549 27378.23 291
吴红霞 640382********4621 1672.57 322
杨兴祥 620421********3319 6175.61 230
杨俊海 622823********2211 1624.14 261
尚月静 640122********2729 3309.34 328
马海燕 622826********1582 15647.77 294
李红梅 640106********0666 10616 358
刘明良 642103********4316 9026.28 389
王维军 622826********2712 12224.47 291
金永刚 640302********0012 23733.01 291
吴梅 642222********2466 29056.38 230
张卫国 642102********1210 5980.3 267
崔灶芬 441226********062X 17549.05 261
刘涛 622722********109X 9240.88 230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款金额 拖欠天数

孙进霖 640103********0321 18010.88 322
赵志平 642127********1635 49546.42 719
倪瑞 640121********0824 25367 291
王靖 642223********001X 6846.66 220
李建设 640102********0015 6772.94 261
安翔 640102********151X 2554.73 236
张银丽 640121********1128 7091.7 291
王正东 642127********0412 24725.84 230
周雷 320111********1253 62662.81 322
丁彩玲 642221********2129 7661.22 291
赵正明 612323********7612 9748.19 261
王昆仑 342622********5818 3465.8 318
丁俊 642223********3913 17184.43 223
郑艳梅 412727********402X 10556.1 230
王银麟 640102********1520 56193.64 585
王银麟 640102********1520 51409.73 598
赵继茂 332621********1553 151233.98 106
宋卓卿 640102********152X 99949.21 167
杨远其 512532********0054 112060.23 379
柳得荣 642224********0411 9790.31 233
柳得荣 642224********0411 63013.06 303
柳得荣 642224********0411 60266.01 303
杨学君 642127********3214 33664.94 113
李方东 640204********0070 107324.1 116
董海燕 640102********1823 73158.9 110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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